
 

浙江宁波“5·30”“联航 7”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 

 

一、事故概况 

2020 年 5 月 30 日 1100 时左右，盐城籍多用途船“联航 7”

轮（总吨：4158，主机功率：1765KW，船长 104.26m）自闽江口

载运 6100 吨砂子驶往舟山途中，在象山积谷山西南约 5 海里水

域（概位 29°20′.9N/122°09′.5E）发生自沉事故，船上共

14 人，其中 13 人获救，1 人失踪。事故等级为一般等级事故。 

二、报告中英文缩写 

AIS：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自动识别系统 

MMSI（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fy）：海上移动通信

业务标识码 

三、船舶概况 

（一）船舶主要技术数据及基本信息 

船名 联航 7 

曾用名 润峰 9 

船 旗 国 中国 

船 籍 港 盐城 

MMSI 413351680 

船舶种类 多用途船 

船体材料 钢质 

总    吨 4158 



 

净    吨 2328 

参考载重吨（吨） 6199 

  船长（米） 104.26 

  船宽（米） 16.5 

  型深（米） 8 

热带干舷高度(m) 1.089 

主机功率（KW） 1765 

建成日期 2004 年 6月 22 日 

建造厂家 芜湖大江造船有限公司 

最近改建日期 2019 年 1 月 

最近改建厂家 福建漳州雄兴船厂 

证书登记船舶所

有人及经营人 

 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 

实际所有人 陈某 

船舶管理公司 
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 

（二）船舶持证情况 

该轮持有盐城海事局签发的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最低安全

配员证书；持有江苏省船舶检验局盐城检验局签发的海上船舶吨

位证书、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、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、海上船



 

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和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等检验证书。上述

证书均在有效期内。 

2017 年 8 月，该轮被纳入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安全管理体系。2017 年 11 月 22 日，盐城海事局对该轮签发了

安全管理证书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21 日。 

四、船员情况 

该轮本航次共配备船员 14 名，按照该轮最低配员证书要求，

该轮缺配三副一名。船东代表郑某忠未通过船员培训，擅自上船

服务。事发时主要船员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黄某堂，船长，57 岁，持有长江海事局签发的 3000

总吨及以上船舶的船长适任证书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9 日。

事发时段在驾驶台操纵船舶。 

（2）孙某增，二副，41 岁，持有福建海事局签发的 3000 总

吨及以上船舶的二副证书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。事发时

瞭在驾驶台协助 望及操舵。 

（3）邹某，值班水手，23 岁，持有长江海事局签发的 500

总吨及以上船舶的值班水手适任证书，有效期至 2062 年 5 月 21

日。事发时在驾驶台值班。落水失联。 

（4）韩某利，轮机长，61 岁，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主推

进动力装置 750 千瓦至 3000 千瓦船舶的轮机长适任证书，有效

期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。事发时在机舱值班。 



 

五、船公司及管理情况 

“联航 7”轮所有人、经营人及管理公司均为盐城联航港口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，是一家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公司，主要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、珠江三角

洲普通货船运输。公司持有盐城海事局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签

发的符合证明。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，设有指

定人员及海务部、机务部、人事部、体系办等部门。目前公司体

系内管理船舶共 3 艘，其中“联航 7”为多用途船，其余两艘为

普通干散货船。 

2017 年 8 月该轮实际所有人陈某购入该船舶，并以盐城联

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办理船舶相关证书。经调查，双方

私下约定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该轮的体系运营、

安全管理、组织货源配载、证书管理、船员考核等工作，但该轮

的经营、货运管理和船员招聘等工作实际由陈某负责。 

六、船体结构及改建情况 

根据询问笔录及船舶图纸等资料，该轮分别在 2016 年 6 月

和 2019 年 1 月进行改建。 

2016 年 6 月 12 日该轮完成第一次改建，根据船舶总布置图

及相关资料，此次改建的主要内容是对船舶货舱进行改建，将原

有的 3个货舱改建为 5个货舱。改建方式是新增货舱区横舱壁及

横向甲板条，将 FR51#-FR72#,FR72#-FR115#,FR115#-FR128#三



 

个舱作为货舱，其余两舱为空舱，并为该船设置风雨密舱口盖。

同时对该船甲板纵骨、甲板纵桁等受力部件进行了加强。此次改

建船舶改建方对全船的完整稳性和破仓稳性、总纵强度和扭曲强

度、原船结构和新增的横舱壁等均按照相关规范进行了核算。江

苏省船舶检机构对此次改建进行了图纸审核、检验并签发了相关

证书。 

 

图 1：船舶结构图纸 

2019年 1月 19日该轮在福建漳州雄兴船厂完成了第二次改

建。根据船舶修订协议及船舶修理工程单，此次改建的主要内容

是将 2016 年新增的货舱区横舱壁及横向甲板条割除，货舱由 5

个改为 3 个，并更换全部货舱舱盖（17 块）。换新的货舱舱盖

每块重约 4.5 吨，重量大幅减轻，只有原舱盖的一半左右，且无

密封胶条和夹扣装置，仅靠舱口围上的限位块限制舱盖左右移

  



 

动。同时该轮新增甲板龙门吊一台用以吊装货舱舱盖。此次改建

为陈某私下与漳州雄兴船厂签订修理协议，并未通知盐城联航港

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船舶改建情况。改建方未制定改建方

案，也未对船舶稳性、强度等进行核算。 

七、现场勘验情况 

2020 年 8 月 20 日，该轮被整体打捞出水并拖带至石浦港，

事故调查人员第一时间上船进行现场勘验，勘验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起重设备：经过现场勘验，该轮在 3#货舱处私自加装

了用于起落舱盖的起重设备，但陈某未申请船检认可、检验，也

无该起重设备的《起重设备检验与实验证书薄》，船检证书中船

舶照片上无甲板起重设备。 

（2）货舱舱盖：该轮配有 17 块货舱舱盖（12.7M*4.2M），

舱盖板无密封胶条和夹扣装置。 

（3）船舶货舱:该轮船舶检验证书中显示的货舱的数量是

5 个，现场勘验船舶实际货舱 3个，与船舶检验证书不符。 

八、货物积载及封舱 

（一）货物积载情况：该轮本航次自福建闽江口装载 6100

吨石英砂开航，目的港舟山。货舱自船首至船尾三个舱分别装载

石英砂 1700 吨、2200 吨和 2200 吨。开航时船首吃水约 6.2M,

船中吃水约 6.28M，船尾吃水约 6.37M，略尾倾，无横倾。 

（二）封舱情况：2020 年 5 月 27 日该轮使用船上自有龙门



 

吊将舱盖吊装封舱，该轮货舱舱盖无夹扣装置，也未使用其他有

效方式对舱盖进行紧固。 

九、气象及通航环境情况 

根据宁波气象台及象山气象局监测信息显示，事发时段事发

水域能见度良好，东南风 7 级阵风 8-9 级；涌浪高 3-4 米，方向

西北偏西；落潮流，流向东南偏南，流速 1.5 节左右。事发水域

海图水深约 9.6 米。 

十、事故经过 

根据航海日志、船员陈述、船舶 AIS 轨迹记录等材料整理： 

27 日 0340 时左右，该轮在闽江口水域装载约 6100 吨石英

砂开航，计划驶往舟山，开航水尺船首 6.2 米，船尾 6.37 米。 

27 日 0830 时左右，该轮使用船上自有龙门吊将舱盖吊装封

舱，货舱舱盖无夹扣装置，也未使用其他有效方式对舱盖进行紧

固。船长黄某堂未要求甲板部使用帆布覆盖舱盖板。 

28 日 1650 时，该轮抵达宁波象山积谷山东南水域，由于卸

货码头不确定，该轮在该水域抛锚候泊，锚位：29°

20′.1N/122°15′.3E。 

30 日 0640 时左右，该轮船长通过手机 APP“海上通”查询

该船锚泊海区气象信息，得知该水域东南风 7级、阵风 8-9 级，

认为不会影响船舶锚泊安全，未采取任何措施。 

0800 时左右，该轮大副发现风浪变大，通知船长上驾驶台。



 

船长和大副商量后，决定到积谷山西北方向避风，遂下令备车，

此时浪高约 3米。 

0810 时左右，该轮大副与水手长前往船首起锚，此时船舶

主甲板已经上浪。 

0830 时左右，锚离底，船首向约 100°。船长在驾驶台驾驶

船舶，二副操舵，值班水手邹某 瞭在驾驶台协助 望，船长采取进

车，左满舵向左掉头。一台雷达开启，设置 3海里量程，偏心显

示，三台甚高频开启，分别守听 16、28、15 频道，两台电子海

图开启。 

0840 时左右，该轮航向转至 000°左右时，由于上浪严重掉

头失败，此时，船舶航速约 2节。船舶横摇幅度达到 15°到 20°。 

0850 时左右，该轮回舵，受风浪影响船舶开始向右转向，

航向转至 090°左右时，船长采取加车右满舵，航速约 3 节。此

时该轮 2#货舱的一块舱盖板已错位。 

0900 时左右，该轮航向转至 270°，航速约 4节。船长下令

保持 270°航行，同时指令大副通知机舱排舱底水。 

0910 时左右，该轮航向调整至 280°左右，航速约 5 节。 

0940 时左右，该轮第二货舱前部的一个舱盖因海浪冲击左

端掉落货舱，紧接着该舱又有两个舱盖掉落到货舱，随后大量海

水进入货舱。 

1000 时左右，该轮船首已没入水中，船长黄某堂开启 AIS



 

设备并准备弃船，大副黄某拨打救援电话后与水手长释放救生设

备，放艇过程中，救生艇因与大船撞击导致损坏无法使用，两个

救生阀手动释放后，其中一个无法扶正，另一个离本船较远，船

员未登乘。 

1100 时左右，该轮坐沉，坐沉概位 29°20′.9N/122°09.′

5E。该轮驾驶甲板以上露出水面，船上 14 名船员均集中在驾驶

甲板等待救援。 

十一、救助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宁波海事局按照各级领导指示及应急预案立即

全力开展搜救行动。一是立即指导船舶开展自救；二是组织“海

巡 0717”“海巡 22”“东海救 117”“甬港拖 21”“中国海监

7028”等前往救助；三是组织事发水域附近“浙象渔 85001”“新

恒顺 9”“新群岛”“元翔 157”等船舶前往救助；四是发布航

行警告并设置 AIS 虚拟航标，对事发水域进行交通管制。1100

时起社会救助力量及专业救助力量陆续到达现场，1408 时和

1655 时，第一批 7 名船员和第二批 6 名船员被转移至“东海救

117 轮”，另有 1 名船员失踪。1925 时，“海巡 0717”于石浦

外锚地从“东海救 117”接下 13 名船员，人员状况均稳定。 

十二、事故损失情况 

该起事故造成“联航 7”轮沉没，船上 14 人中 13 人获救 1

人落水失踪，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。 



 

十三、事故原因过失分析 

（一）船长安全操作不当 

船长在锚泊期间，未及早接收天气海况信息，对接收到的恶

劣气象海况信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，未能保障货舱舱盖风雨密，

未能及早采取躲避风浪的避险措施。在大风浪中航行时，船长冒

然使用大舵角掉头，导致船舶在掉头过程中摇摆剧烈，二号货舱

舱盖板滑动错位。该轮在舱盖板错位的情况下，未能进一步采取

有效的应急措施，最终导致货舱盖受风浪影响掉落大舱，随后船

舶进水沉没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

则》第四十六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 

（二）船舶非法改建 

该轮于 2019 年 1 月在福建漳州雄兴船厂进行改建，未制定

改建方案，也未对船舶稳性、强度等进行核算。该轮将货舱从 5

个改为 3 个，将货舱盖进行了更换，换新的货舱盖重量大幅减轻，

无密封胶条和夹扣装置，无法保证船舶舱盖风雨密，另新增一台

龙门吊。船舶实际所有人陈某、管理公司未如实向船检机构申请

船舶检验，无法保障船舶的适航性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船舶检验

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二款、《国内航行海

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1999》第 3篇第 2 章 2.5 的规定。 

（三）公司安全管理缺失 

2019 年 1 月该轮进厂坞修期间，管理公司未按照船舶修船



 

管理须知要求安排岸基人员监修。2019 年 7 月的登轮检查中，

公司检查人员也未及时发现船舶重大改建。船舶月度维护、保养

计划实施表未按照最新体系须知文件制定，并且缺失舱盖及附属

装置的维护计划。船舶在恶劣气象条件下航行，船舶管理公司未

有效提供岸基支持，也未对船舶进行有效动态跟踪和指导。以上

行为体现了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该轮安全管理缺

失，未有效履行管理公司职责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。 

十四、责任认定 

综上，该起事故为船舶单方责任事故，“联航 7”轮承担事

故的全部责任，“联航 7”轮船长黄某堂为事故的全部责任人。

盐城联航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船舶实际所有人陈某对事故负

有管理责任。 

十五、调查机构：宁波象山海事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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